第七章  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相關解釋函令
7-1    應用類別檢索

(一)設置規定、違規取締
▲內政部（函）86年1月25日台(86)內營字第8672138號

主旨：關於領有建造執照之新建工程，申請變更設計，取消原核准之法定雙層機械停車設備，增設地下平面空間乙層，以符法定停車空間設置需求，在不增加使用強度之原則下，有否原建造執照申請時法令適用疑義乙案，請依說明二辦理。

說明：一、依據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85年11月16日建師全聯(85)字第1010號函辦理。

二、案經邀請本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縣（市）政府等有關單位研商獲致結論如下：按人民申請許可建築案件，新舊法令適用原則，本部84年4月21日台(84)內營字第8402867號函及84年8月1日台(84)內營字第8480188號函會議紀錄，業已明釋，至增加之地下樓層係全部作為法定停車空間使用，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及第162條意旨，法定停車空間之面積，得不計入總樓地板面積；其申請變更設計，應有原申請建造執照時法令之適用。

▲內政部（函）86.07.31.台(86)內營字第8673356號

主旨：關於申領使用執照後之建築物，其附設停車空間相關執行疑義乙案，請查照轉行。

說明：一、依據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本（86）年6月4日（86）建四字第625578號函、本部營建署85年7月30日（85）營署建字第12238號函辦理。

二、案經本部86年7月11日邀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福建省政府、基隆市政府工務局、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新竹市政府工務局、台中市政府工務局、嘉義市政府工務局、台南市政府工務局、高雄縣政府工務局、本部法規會等單位研商，獲致結論如次：

(一)建築物依法附設之停車空間，在原核准之停車空間範圍內，劃設增加之停車位數，如不涉其他使用空間之變更，應無須辦理變更使用。

(二)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原為平面式停車位，於申領使用執照後，申請變更為固定於牆壁或樓地板之機械停車構造或設備以增加停車位者，除其第1層停車位應合本部77年8月3日台(77)內營字第615891號函規定，並應依法申請雜項執照外，該機械停車設備構造之安全應合於中國國家標準。

(三)前二項增加之停車位如係作為法定停車空間、獎勵增設停車空間、自行增設停車空間，尺寸大小應合於停車空間相關法令規定，且該等停車空間數總計因而達50輛者，另應適用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3款後段規定，車道及汽車進出口至道路間之通路寬度，應為雙車道寬度。其建築物屬公寓大廈者，並應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關法令之規定。

▲內政部（函）87.08.04 台(87)內營字第8772430號函

主旨：關於人員免進入停車之機械停車設備得否不視為固定設備疑義乙案，請查照依說明辦理。

說明：一、據本部警政署87年4月23日(87)警署民字第35058號函辦理兼復貴局87年3月4日北市工建字第8730493200號函及87年7月4日北市工建字8731196200號函。

二、關於使用全自動循環機械停車設備(人員免進入停車)是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42條第5款規定，該設備得不視為固定設備，所佔面積准予計入防空避難設備之面積疑義乙節，既經貴府警察局認定防空避難設備使用全自動循環機械停車設備將影響人員避難安全及避難空間，是前掲全自動循環機械停車設備自應視為固定設備，其所佔面積並不得計入防空避難設備之面積。

▲內政部營建署（函）88.04.14 (88)營署建字第08655號函

主旨：有關公有停車場是否應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疑義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局88年3月20日北市建字第8830659000號函。

二、停車場是否應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乙案，按停車場屬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之Ｃ１類組，惟以人車共乘抵達停車空間之停車場建築物為限，至全部採機械停車，人員無須抵達停車空間者，得不屬於應申報之範圍。

▲內政部（函）90.03.30.台（90）內營字第9083071號

主旨：檢送本部營建署案陳召開研商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函為修正本部地政司所擬『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中，涉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部分業務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執行疑義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附件：會議紀錄>>
第四案

案由：為地下室違章建築（增設機械停車）涉及違反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疑議乙案。

結論：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30日內，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請執照手續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本案有關地下室違章建築（增設機械停車）涉及違反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乙節，應依前開規定辦理，至補辦手續罰款對象，係以其行為人，違建人為對象。

▲內政部營建署（函）93.11.29營署建管字第0932919493號函

主旨：關於陳詢地下防空避難設備增設機車停車位事宜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奉交下台端93年11月16日陳情書。

二、按建築法第73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有第9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前項一定規模以下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相關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定之。」次查停車空間之汽車或機車車位之變更，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8條規定，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惟本案有無涉及各地方政府所訂一定規模以下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相關規定，請逕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洽詢。

三、另按「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前二項但書所約定事項，不得違反本條例、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令之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2項及第3項已有明定。

(二)用詞定義、尺寸規格
▲內政部營建署（函）81.11.17.（81）營署字第00016458號

主旨：關於機械停車設備停車位尺寸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局81年11月5日北市工建字第64363號函。

二、關於本部71年6月15日修正發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2款， 有關機械停車設備尺寸之規定， 係泛指機械式停車設備而言， 並無全自動與非全自動之分。 至於同條文第1款規定設置於室內之停車位，其2分之1車位數， 每輛停車位寬度及長度各寬減25公分之規定，不適用於機械式停車設備。

▲內政部（函）84.07.12.（84）內營字第8480071號函

主旨：建築技術規則有關停車設置規定執行疑義，請查照轉行。

說明：一、依本部營建署案陳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本(84)年6月15日建師全聯(84)字第262號函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84年6月9日84(10)會字第0580號函辦理。

二、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款規定「……但設置於室內之停車位，其2分之1車位數，每輛停車位寬度及長度各寬減25公分。」係指設置於室內各層全部停車位之一半，不適用於同條第2款之機械停車設備；又同編59條之1第5款明定，附設停車空間超過30輛者，應依本編第136條至第139條規定辦理，是如未超過30輛者，自無第136條第2款規定之適用。至起造人依實際需要增設之停車空間，依同編第162條第2款規定得不計入容積認定。

三、檢送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影本。

▲內政部營建署（函）87.03.07.（87）營署建字03390號函

主旨：貴會函詢「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2款，機械停車設備長、寬、淨高規定事項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部87年2月10日(87)立協誌字第071號函。

二、來函所詢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2款規定事項，查本署82年6月19日(82)營署建字第51580號函(如附件一)及本部77年8月3日台(77)內字第615891號函(如附件二)已有釋示。另有關機械式停車場安全設備，並應符合中國國家標準，CNS13350-Z1047-8之規定。貴會會員如仍有疑義，宜請檢據具體資料圖說逕洽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附件一>>

內政部營建署（函）82.06.19.（82）營署建字第51580號函

主旨：檢送研商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2款條文有關事宜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結論：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2款所定尺寸，係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數量標準，而非針對某一種型式機械停車設備予以認定。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部分條文，應配合前款，依法制作業程序修訂。

<<附件二>>

內政部（函）77.08.03.台（77）內字第615891號

主旨：釋示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以雙層機械停車設備之有關規定乙案，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77年7月14日北市工建使字第39697號函辦理。

二、建築物附設之停車空間以雙層機械停車設備設置者，若其確無礙實際停車功能及使用安全，則該停車設備之總高度得不予限制，但其第1層之淨高仍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2款之規定。

三、至若原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為平面式，嗣後申請變更為立體式（如雙層機械停車設備等），其原供停車使用之範圍、面積及停車數量，應不得因停車設備之變更而減少。

▲內政部（函）90.09.06.台（90）內營字第9013055號

主旨：有關為「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之機械停車位」其停車位尺寸是否得依內政部函頒「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規定設計並作為機械停車數量計算標準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局90年8月22日北市工建字第9044042200號函。

二、按本部89年4月20日台（89）內營字第8983067號函訂定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第三章3.2機械停車未設置規定（3）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之機械停車位，其寬度應為停放汽車之全寬加0.15公尺，且不得少於2.0公尺，停車位之長度應為5.2公尺以上，停車位淨高度應為汽車全高加0.05公尺，且不得小於1.6公尺。是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之機械停車位之停車位尺寸，得依上揭規範規定設計。至機械停車設備停車數量應以實際供汽車停放符合規定之機械停車位數量為計算標準。

▲內政部（函）90.12.06.台（90）營字第9067539號函

主旨：有關函囑查明機械停車設備之昇降機是否屬「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第4條所稱之「昇降設備」？有無該管理辦法之適用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依本部營建署案陳 貴院90年11月12日板院通民賢訴字第779號函辦理。

二、按「本辦法所稱昇降設備為設置於建築物內之昇降機，自動樓梯或其他類似之昇降設備」為「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第4條所明定。供運送汽車之昇降機依本部89年4月20日內政部台89內營字第8983067號函訂定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規定係屬機械停車設備，機械停車設備非屬「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所稱之昇降設備。

三、檢附「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及「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影本各乙份供參。

備註：「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業已修正為「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本函中「第4條」現行辦法已修正為第2條第1款。

▲內政部（函）92.03.04.內授營建管字第09200083287號
主旨：關於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位尺寸設計規範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局91年12月23日北市工建字第09155075500號函。
二、按「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之機械停車位，其寬度應為停放汽車之全寬加0.15公尺，且不得小於2.0公尺；停車位之長度應在5.2公尺以上；停車位淨高應為汽車全高加0.05公尺，且不得小於1.6公尺」，「人車共乘式兼車人通道使用之機械停車位，其寬度應為停放汽車之全寬加0.5公尺，且不得小於2.2公尺；停車位之長度應在5.5公尺以上；停車位淨高應為汽車全高加0.05公尺，且不得小於1.8公尺」，「機廂之寬度為存放汽車全寬加0.5公尺，且不得小於2.5公尺；長度為存放汽車全長加0.2公尺，且不得小於6.0公尺；淨高為存放汽車高度加0.1公尺，且不得小於1.8公尺」，分別為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節次3.2「機械停車位設置規定」（3）、（4）及節次3.3「取代坡道之汽車升降機」所明定。揆其立法意旨機械停車位及取代坡道之汽車升降機，除提供車輛進入停放外，並應保留若干空間以避免其中之汽車遭運轉中之機械停車設備損壞。是機械停車及取代坡道之汽車升降機之機廂，上開規定之最小寬度、長度、淨高，均應為實際可供汽車停放之淨尺寸。

▲內政部（函）92.05.15.內授營建管字第0920086448號
主旨：關於機械停車設備置車板淨寬疑義，請依說明二辦理，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91年11月6日「研商機械停車設備置車板淨寬度尺寸疑義」會議決議續辦，併復中華民國立體停車場協會92年3月25日（92）立協（五）字第406號函及高雄市機械安全協會92年3月28日（92）高機安字第032801號函。

二、查「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節次3.2之（2）規定「置車板寬度為包含兩側邊之樑，其淨寬度不得小於2公尺」，故置車板淨寬度得包含兩側邊樑之寬度；至如有其他裝置連結於置車板上，置車板淨寬度則應扣除該裝置內緣（近置車板中心線側）至邊樑外緣間之寬度。

▲內政部營建署（函）92.10.02.營署建管字第0920058296號函

主旨：關於「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之機械停車位」及「人車共乘式兼乘車人通道使用之機械停車位」尺寸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公司92年9月18日成建字第920018號函。

二、本部業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2項之規定，於89年4月20日以台89內營字第8983067號函訂定「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採用機械停車設備者，應依該規範辦理。另依該規範1、3節之用語定義，「機械停車設備」係「指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及其進出用之車道，以機械式設置之停車裝置及必要之附屬設施」，依本部92年3月4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10016287號函釋，該規範節次3.2「機械停車位設置規定」（3）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之機械停車位及（4）人車共乘式兼供乘車人通道使用之機械停車位最小寬度、長度、淨高，均應為實際可供汽車停放之淨尺寸。

三、影送本部92年3月4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10016287號函乙份。

▲內政部（函）94.05.30.營署建管字第0940026408號

主旨：關於機械停車塔載送汽車昇降機之機械房高度及長度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台端94年5月17日陳情書。

二、查「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尚無「機械房」之用語，至該規範所稱之「機械室」，其高度或長度，規範尚無限制。另有關機械停車位之尺寸，明定於規範之3.2節。

三、影送「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條文乙份，請參考。

▲內政部（函） 94.07.11.內授營建管字第0940007544號

主旨：關於本部職掌之營建法規或行政命令，有否規定大廈停車場昇降機之電眼高度應如何裝置，以防孩童遭夾住於乘場柵欄與車台之間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署94年6月29日花檢貴精94相100字第10005號函。

二、本部於89年4月20日訂定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查該規範第3章機械停車位設計基準，節次3.4標示之規定(2) 警示裝置明定：「機械停車設備之入口設置自動門時，應裝設安全開關、警示裝置、安全履或光電警示裝置等，以避免夾傷人員或損壞汽車。」至上開規定之安全開關、警示裝置、安全履或光電警示裝置等，尚無規定裝置高度。

三、附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全文乙份，請參考。

(三)其他

▲內政部（函）86.12.09.台（86）內營字第8689209號函

主旨：檢送研商「立體停車塔附設機械設施部份權責歸屬疑義案」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附件：會議紀錄

結論：一、請台北市、台灣省及高雄市政府清查轄區內現有對外公開營業之立體停車塔及停車位數超過50輛之機械停車設備地點、數量等資料，供作日後規劃管理法令制度之依據。

二、請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就目前受理依停車場法規定申請設立許可之路外立體停車塔之核准興建、營運管理審核內容，處理程序詳細列舉，研提具體內容送交通部及本部，俾為釐定相關管理措施及權責區分之依據。

三、為維公共立體停車塔之安全，建請交通部就立體停車塔安全檢查項目及標準，及每年安全檢查作業、次數等，依停車場法第24條訂定立體停車塔安全設施審查規定及標準；並依同法第25條明定立體停車塔負責人訂定管理規範之具體事項，作為各地方政府執行立體停車場使用管理維護及安全檢查事項列管之依據，用維公共停車安全。

▲內政部營建署（函） 89.07.04.（89）營署建字第20817號函

主旨：所報貴會所屬檢查員教育訓練講義：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查標準」及「年度安全檢查標準」，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會89年6月17日昇檢協字第890380號函

二、有關旨揭所指設備，尚無代行檢查機構之規定，合先敘明。且所報係貴會自行訂定之教育訓練講義，尚無報本署核備之規定。

三、另有關依規定設置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其竣工檢查及年度安全檢查標準除應符合本部訂頒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規定外，並須適用中國國家標準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函） 90.03.27(90)營署建管字第006904號函

主旨：有關本部消防署函轉貴局函建議增訂既設立體停車塔消防安全設備規範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本部消防署90年2月1日消署預字第9000622號函轉貴局90年1月11日北市消安第9020111900號函辦理。

二、有關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之管理維護，查本部訂定之「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及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2項所訂頒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業有明定。至立體停車塔部分其管理維護係依據交通部主管停車場法所訂定之「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辦理，是否參照本部前揭「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規定辦理，宜由交通主管機關自行衡酌。

備註：「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已修正為「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並修正全文。

▲內政部（函）94.04.29.營署建管字第0940018640號

主旨：關於預售停車位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草案)第12點停車位之機械設備保固期限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會94年4月11日消保法字第0940003479號函。

二、旨揭乙案，依據貴會93年8月30日召開第5次審查會議之附帶決議，本署於93年9月23日以營署建管字0930061184號函請停車位設計施工相關公會表示意見，針對已函復部分，其中中華民國昇降設備檢查員協會及高雄市機械安全協會函示意旨對於停車位之整體機械設備保固期限認以3年為合理期限，該保固期限自依法辦理竣工檢查取得使用許可證之日起算。另經綜合中華民國立體停車場協會及上述二協會之意見，有關「保固」與「保養」係不同責任，為避免責任難以釐清，建議保固期間應由原製造廠商承攬保養工作。

備註：「預售停車位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業經內政部地政司於95年1月23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727號令公告
7-2  條文類別檢索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九項規定訂定之。


▲內政部（函）86.01.25.台（86）內營字第8672138號

主旨：關於領有建造執照之新建工程，申請變更設計，取消原核准之法定雙層機械停車設備，增設地下平面空間乙層，以符法定停車空間設置需求，在不增加使用強度之原則下，有否原建造執照申請時法令適用疑義乙案，請依說明二辦理。

說明：一、依據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85年11月16日建師全聯(85)字第1010號函辦理。

二、案經邀請本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縣（市）政府等有關單位研商獲致結論如下：按人民申請許可建築案件，新舊法令適用原則，本部84年4月21日台(84)內營字第8402867號函及84年8月1日台(84)內營字第8480188號函會議紀錄，業已明釋，至增加之地下樓層係全部作為法定停車空間使用，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及第162條意旨，法定停車空間之面積，得不計入總樓地板面積；其申請變更設計，應有原申請建造執照時法令之適用。

▲內政部（函）86.07.31.台（86）內營字第8673356號

主旨：關於申領使用執照後之建築物，其附設停車空間相關執行疑義乙案，請查照轉行。

說明：一、依據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本（86）年6月4日（86）建四字第625578號函、本部營建署85年7月30日（85）營署建字第12238號函辦理。

二、案經本部86年7月11日邀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福建省政府、基隆市政府工務局、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新竹市政府工務局、台中市政府工務局、嘉義市政府工務局、台南市政府工務局、高雄縣政府工務局、本部法規會等單位研商，獲致結論如次：

1.建築物依法附設之停車空間，在原核准之停車空間範圍內，劃設增加之停車位數，如不涉其他使用空間之變更，應無須辦理變更使用。

2.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原為平面式停車位，於申領使用執照後，申請變更為固定於牆壁或樓地板之機械停車構造或設備以增加停車位者，除其第1層停車位應合本部77年8月3日台（77）內營字第615891號函規定，並應依法申請雜項執照外，該機械停車設備構造之安全應合於中國國家標準。

3.前二項增加之停車位如係作為法定停車空間、獎勵增設停車空間、自行增設停車空間，尺寸大小應合於停車空間相關法令規定，且該等停車空間數總計因而達50輛者，另應適用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3款後段規定，車道及汽車進出口至道路間之通路寬度，應為雙車道寬度。其建築物屬公寓大廈者，並應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關法令之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函）90.03.27.（90）營署建管字第006904號函

主旨：有關本部消防署函轉貴局函建議增訂既設立體停車塔消防安全設備規範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本部消防署90年2月1日消署預字第9000622號函轉貴局90年1月11日北市消安第9020111900號函辦理。

二、有關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之管理維護，查本部訂定之「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及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2項所訂頒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業有明定。至立體停車塔部分其管理維護係依據交通部主管停車場法所訂定之「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辦理，是否參照本部前揭「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規定辦理，宜由交通主管機關自行衡酌。

備註：「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已修正為「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並修正全文。

	第二條  本辦法用辭定義如下： 

一、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以下簡稱機械停車設備）：指附設於建築物，以機械搬運或停放車輛之停車設備、汽車用昇降機或旋轉台。 

二、管理人：指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或經授權管理之人。 

三、專業廠商：指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從事機械停車設備安裝或維護保養並具有專業技術人員之廠商。 

四、專業技術人員：指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並受聘於專業廠商，擔任機械停車設備安裝或維護保養之人員。 

五、檢查機構：指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得接受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委託執行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業務之機構或團體。 

六、檢查員：指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檢查員證，並受聘於檢查機構從事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之人員。


▲內政部（函）90.12.06.台（90）營字第9067539號函

主旨：有關函囑查明機械停車設備之昇降機是否屬「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第4條所稱之「昇降設備」？有無該管理辦法之適用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依本部營建署案陳 貴院90年11月12日板院通民賢訴字第779號函辦理。

二、按「本辦法所稱昇降設備為設置於建築物內之昇降機，自動樓梯或其他類似之昇降設備」為「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第4條所明定。供運送汽車之昇降機依本部89年4月20日內政部台89內營字第8983067號函訂定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規定係屬機械停車設備，機械停車設備非屬「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所稱之昇降設備。

三、檢附「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及「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影本各乙份供參。

備註：「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業已修正為「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本函中「第4條」現行辦法已修正為第2條第1款。

	第三條  機械停車設備依構造分類如下： 

一、垂直循環型。 

二、多層循環型。 

三、水平循環型。 

四、平面往復型。 

五、昇降機型。 

六、簡易昇降型。 

七、多段型。 

八、昇降滑動型。


	第四條  機械停車設備安裝完成後，非經竣工檢查合格取得使用許可證，不得使用。 

前項竣工檢查，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核發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使用執照時併同辦理或委託檢查機構為之。經檢查通過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其委託之檢查機構核發使用許可證，並註明使用期限為一年。 

使用許可證應妥善張貼於機械停車設備出入口處前上方顯眼處所。 

第一項竣工檢查由檢查機構受理者，其申請檢查之強度計算、組配圖及動力計算等資料，應由具機械或電機技師資格者先行審核後，檢查員再依其審核意見辦理檢查。 


▲內政部（函）86.07.31.台（86）內營字第8673356號

主旨：關於申領使用執照後之建築物，其附設停車空間相關執行疑義乙案，請查照轉行。

說明：一、依據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本（86）年6月4日（86）建四字第625578號函、本部營建署85年7月30日（85）營署建字第12238號函辦理。

二、案經本部86年7月11日邀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福建省政府、基隆市政府工務局、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新竹市政府工務局、台中市政府工務局、嘉義市政府工務局、台南市政府工務局、高雄縣政府工務局、本部法規會等單位研商，獲致結論如次：

1.建築物依法附設之停車空間，在原核准之停車空間範圍內，劃設增加之停車位數，如不涉其他使用空間之變更，應無須辦理變更使用。

2.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原為平面式停車位，於申領使用執照後，申請變更為固定於牆壁或樓地板之機械停車構造或設備以增加停車位者，除其第1層停車位應合本部77年8月3日台(77)內營字第615891號函規定，並應依法申請雜項執照外，該機械停車設備構造之安全應合於中國國家標準。

3.前二項增加之停車位如係作為法定停車空間、獎勵增設停車空間、自行增設停車空間，尺寸大小應合於停車空間相關法令規定，且該等停車空間數總計因而達50輛者，另應適用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3款後段規定，車道及汽車進出口至道路間之通路寬度，應為雙車道寬度。其建築物屬公寓大廈者，並應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關法令之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函）89.07.04（89）營署建字第20817號函

主旨：所報貴會所屬檢查員教育訓練講義：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查標準」及「年度安全檢查標準」，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會89年6月17日昇檢協字第890380號函

二、有關旨揭所指設備，尚無代行檢查機構之規定，合先敘明。且所報係貴會自行訂定之教育訓練講義，尚無報本署核備之規定。

三、另有關依規定設置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其竣工檢查及年度安全檢查標準除應符合本部訂頒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規定外，並須適用中國國家標準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第五條　管理人應委請專業廠商負責機械停車設備之維護保養，由專業技術人員依一般維護保養之作業程序，按月實施作成紀錄表一式二份，並應簽章及填註其證照號碼，由管理人及專業廠商各執一份。


▲內政部（函）94.04.29營署建管字第0940018640號

主旨：關於預售停車位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草案)第12點停車位之機械設備保固期限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會94年4月11日消保法字第0940003479號函。

二、旨揭乙案，依據貴會93年8月30日召開第5次審查會議之附帶決議，本署於93年9月23日以營署建管字0930061184號函請停車位設計施工相關公會表示意見，針對已函復部分，其中中華民國昇降設備檢查員協會及高雄市機械安全協會函示意旨對於停車位之整體機械設備保固期限認以3年為合理期限，該保固期限自依法辦理竣工檢查取得使用許可證之日起算。另經綜合中華民國立體停車場協會及上述二協會之意見，有關「保固」與「保養」係不同責任，為避免責任難以釐清，建議保固期間應由原製造廠商承攬保養工作。

備註：「預售停車位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業經內政部地政司於 95年1月23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727號令公告

	第六條　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每年一次。管理人應於使用期限屆滿三十日內自行或委託維護保養之專業廠商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其委託之檢查機構申請安全檢查。


	第七條  機械停車設備之安全檢查，由檢查機構受理者，檢查機構應指派檢查員依第八條規定檢查，並製作安全檢查表。 

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五款之機械停車設備，除汽車用昇降機及旋轉台外，由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檢查員辦理檢查；同條其餘各款機械停車設備及汽車用昇降機、旋轉台由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檢查員辦理檢查。 

機械停車設備檢查通過者，安全檢查表經檢查員簽證後，應於五日內送交檢查機構，由檢查機構核發使用許可證。 

前項檢查結果，檢查機構應按月彙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內政部營建署（函）89.07.04（89）營署建字第20817號函

主旨：所報貴會所屬檢查員教育訓練講義：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查標準」及「年度安全檢查標準」，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會89年6月17日昇檢協字第890380號函

二、有關旨揭所指設備，尚無代行檢查機構之規定，合先敘明。且所報係貴會自行訂定之教育訓練講義，尚無報本署核備之規定。

三、另有關依規定設置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其竣工檢查及年度安全檢查標準除應符合本部訂頒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規定外，並須適用中國國家標準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第八條  機械停車設備之安全檢查項目如下： 

一、機械停車設備由管理人負責管理。 

二、已委請專業廠商負責維護保養。 

三、已由專業技術人員從事維護保養。 

四、已依第五條之規定實施平時之維護保養並作成紀錄。 

五、已製作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表。 

六、機械停車設備運轉正常。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就停止使用之機械停車設備，除通知管理人外，並應於機械停車設備上張貼經檢查不合格，應停止使用之標示。


	第十條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為檢查機構： 

一、機械停車設備或昇降設備相關協會、機械工程科或電機工程科技師公會等專業性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二、具有專任檢查員十人以上。 

三、具有機械停車設備有關之資訊與檔案資料及設備，並能與中央及地方主管建築機關連線者。 

四、有獨立設置之檢查辦事處所，並設有檔案室、檢查設備存放室及檢查機構人員辦公作息之空間，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五、具有技師資格或五年以上機械停車設備檢查經驗之檢查員擔任檢查業務主管。


▲內政部營建署（函）89.07.04（89）營署建字第20817號函

主旨：所報貴會所屬檢查員教育訓練講義：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查標準」及「年度安全檢查標準」，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會89年6月17日昇檢協字第890380號函

二、有關旨揭所指設備，尚無代行檢查機構之規定，合先敘明。且所報係貴會自行訂定之教育訓練講義，尚無報本署核備之規定。

三、另有關依規定設置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其竣工檢查及年度安全檢查標準除應符合本部訂頒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規定外，並須適用中國國家標準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得委託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之機關（構）、團體或學校辦理專業技術人員或檢查員訓練： 

一、全國性之機械工程科、電機工程科等技師公會。 

二、全國性相關昇降設備、機械停車設備之協會或團體。 

三、從事機械停車設備相關之研究、設計、檢查或教育訓練等工作著有成績之機關（構）、團體或學校。 

前項受委託之訓練機關（構）或團體應具有從事機械停車設備工作五年以上經驗，足堪擔任相關訓練工作之專業技術人員五人以上為其會員或受聘為工作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函）89.07.04（89）營署建字第20817號函

主旨：所報貴會所屬檢查員教育訓練講義：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查標準」及「年度安全檢查標準」，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會89年6月17日昇檢協字第890380號函

二、有關旨揭所指設備，尚無代行檢查機構之規定，合先敘明。且所報係貴會自行訂定之教育訓練講義，尚無報本署核備之規定。

三、另有關依規定設置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其竣工檢查及年度安全檢查標準除應符合本部訂頒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停車設備規範」規定外，並須適用中國國家標準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第十二條　申請登記為專業廠商者，應檢附申請書及下列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專業廠商登記證： 

一、資本額在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上。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六名以上專業技術人員之登記文件。 

四、其他有關文件。 

前項文件有變更者，應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第十三條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檢查員證： 

一、領有機械、電機、電子工程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者。 

二、具有機械停車設備乙級裝修技術士資格且經檢查員訓練達一定時數並測驗合格者。 

前項第二款訓練之課程及時數，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另定之，並於訓練合格後發給結業證書。 

本辦法發布施行之日起五年內，具有機械停車設備丙級裝修技術士資格之昇降設備檢查員得充任機械停車設備檢查員併發給臨時檢查員證。但應於期限內依第一項規定取得檢查員證，逾期未取得檢查員證者，不得辦理機械停車設備檢查。 


	第十四條　申請核發檢查員證者，應檢附申請書及下列證明文件： 

一、機械、電機、電子工程等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正本及其影本，或機械停車設備乙級裝修技術士證正本及其影本各一份。 

二、檢查員資料卡。 

三、檢查員訓練結業證書正本及其影本各一份。 

前項文件有變更者，應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第十五條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 

一、領有機械、電機、電子工程等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者。 

二、領有機械停車設備裝修技術士證明文件者。

	第十六條　申請核發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者，應檢附申請書及下列證明文件： 

一、機械停車設備裝修技術士證正本及其影本各一份或技師執業執照證書正本及其影本各一份。 

二、專業技術人員資料卡。 

前項文件有變更者，應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第十七條　專業廠商依本法規定投保責任保險之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台幣二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台幣一千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台幣二百萬元。 

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最低為新台幣二千四百萬元。


	第十八條　專業廠商維護保養機械停車設備車位台數在三千台以下者，至少應聘僱專業技術人員六人；超過三千台者，每增加一千台增加一人，未達一千台者，亦同。 

專業廠商應按月製作所屬每位專業技術人員保養維修機械停車設備數量統計表，併同第五條之維護保養紀錄表留存，以備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查考。


	第十九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證格式，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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